附件2
宿州市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合伙人
评审标准
	评审内容
	评审标准和分值

	数据管理部门设置（5分）
	根据合伙人的数据管理部门进行评审：
（1）设立独立的数据管理部门，职责分工明确，人员配置完善，得5分；
（2）设立相关数据管理部门，职责分工未细化，得2分；
[bookmark: _GoBack]（3）其他情况或不提供不得分。

	数据处理能力
（15分）
	根据合伙人对公共数据流通、治理、加工与产品开发的理解，提供详细的数据处理技术方案和工作思路进行评审：
（1）技术方案详细全面，工作思路合理，工作步骤科学、可行性高，满足或优于运营需求的，得15分；
（2）技术方案较全面，工作思路基本合理，工作步骤较科学、可行性较高，基本满足项目需求，得10分；
（3）技术方案一般，工作思路的合理程度较低，工作步骤可行性较低，满足项目需求程度较低，得5分；
（4）其他情况或不提供不得分。

	数据安全管理制度
（20分）
	对合伙人提供的数据安全管理制度进行评审：
（1）合伙人提供的全面覆盖采集、存储、共享、销毁全流程的数据安全管理制度，有完整应急响应机制，有健全的安全管理团队得20分；
（2）合伙人提供的数据安全管理制度有基础权限管理，有应急响应预案但未演练，得10分；
（3）其他情况或不提供不得分。

	综合实力
 (15分)
	（1）合伙人具有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、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、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认证证书，每提供一项得3分，本小项最高得9分； 
（2）合伙人具有计算机软件类著作权登记证书、知识产权证书的，每提供一项得1分，本小项最高得6分；
注：须提供有效的证书或证明材料的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，不提供不得分。

	数据产品开发能力
(20分)
	根据合伙人拟开发的公共数据产品或服务详细方案进行评审：
（1）场景描述、数据产品或服务内容、数据产品或服务形态、预计效益、目标客户、商业收益等内容全面，业务描述清晰，具有较强的市场空间或有明确需求客户，得20分；
（2）场景描述、数据产品或服务内容、数据产品或服务形态、预计效益、目标客户、商业收益等内容较全面，业务描述基本清晰，具有一定的市场空间，得10分；
（3）其他情况或不提供不得分。
注：拟开发的公共数据产品或服务需和申请领域一致，否则不得分。

	项目团队人员
(5分)
	根据合伙人拟投入本项目的团队人员资质进行评审：
项目负责人具有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（软考高级）证书的，得2分；团队成员具有大数据工程师证书（中级或以上）的，每有一人得1分，本小项最高得3分。
注：同一人不可重复累计得分，按最高得分项计算一次得分。须提供上述人员职称证书等证明材料复印件，上述资料加盖供应商公章，不提供不得分。

	同类项目业绩
(15分)
	根据合伙人同领域数据产品业绩进行评审：
（1）合伙人在申请领域内开发过数据产品或服务，并取得一定效益的，每提供1项得3分，本小项目最高得12分；
（2）合伙人承接过其他信息化项目业绩的，项目服务地点宿州市范围内加2分，其他市的加1分，本小项最高得3分。
注：供应商须提供项目上述合同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作为证明材料，不提供不得分。

	其他
（5分）
	合伙人注册地为宿州或在宿州设有分支机构，如无请提供入选后在宿州设立分支机构的承诺函（承诺3个月内在宿州设立分支机构），得5分；
注：须提供上述项目对接人响应文件提交截止前6个月内连续3个月在供应商单位购买社保的证明材料复印件。上述资料加盖供应商公章，不提供不得分。



